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
因故擬短期請假及代理申請表


	
	請假人
	代理人

	姓名
	
	

	營造業名稱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址
	戶籍
	
	

	
	現在
	
	

	聯絡電話/手機
	
	

	資格
	□     科主任技師 □主任建築師
	□     科主任技師 □主任建築師

	工程經歷年資
	年以上
	年以上

	請假(代理)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日

	備考
	今年度已請假       日≦ 30日
（第   次）
	今年度已代理       日≦ 30日
（第   次）

	請假人：                （簽章） /營造業負責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營造業負責人：             （簽章）
此致：        市政府（直轄市）
        縣（市）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營造業應於專任工程人員請假日前15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專任工程人員短期請假及代理以每年度至多30日為限，可分次申請。
（2） 請假之專任工程人員其工作得委由符合營造業原登記類別且未設立事務所或未受聘於技術顧問機構之建築師或技師擔任，且該技師應於加入公會後，始得為之。並應負責營造業法相關規定應負責辦理之工作，並負連帶責任。

（3） 代理之專任工程人員以代理1人為限，且請假及代理之專任工程人員須經受雇營造業負責人簽章同意（併請檢附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工程手冊印鑑頁影本）。

（4）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同意及備查時，應註記請假及代理專任工程人員相關資料於本部營建署所建置之營造業管理資訊系統中並請確實副知請假人及代理人之雙方及相關營造業者。
（5） 短期請假及代理之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得以親自到場辦理簽章或以檢附雙證件（身分證及健保卡（或駕駛執照））方式辦理。

（6） 因各地方政府需於承攬工程手冊中辦理上開短期請假及代理情事之註記，本申請案依營造業規費收費標準第8條規定，得收取審查費200元。

（7） 本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資料如有偽造文書或出具不實資料者，應負相關之法律責任。

（8） 申請期限（請假日前15日內報備）如經地方政府查明確有緊急情事，得由各地方政府彈性應變調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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